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

大五教育實習職前研習



請至師培中心領取資料袋

1. 實習報到公文

2. 師培中心致實習輔導教師函

3.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手冊1本

4. 實習學生手冊1本

學校代表協助轉交

．師培中心致實習學校校長(園長)函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手冊請轉呈行政主管



大綱

2026/06/24 115學年度上學期大五教育實習職前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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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流程總表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全體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暨研習配置時程

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實習學生注意事項



二、教育實習流程總表(1/2)

1

序號 日期 項目

115.06.24 實習學生職前研習

2 115.07.29 繳交教育實習審核表及需要檢附之相關文件

3 115.08.01
實習學生至教育實習機構報到

（是否需提前報到請逕與實習機構確認）

4 115.08.10 實習學生線上填寫「教育實習到職回覆單」

5 115.09.18
擬定並上傳「教育實習計畫書」至全國教育實習

平臺 (第一次全校返校座談前上傳)



二、教育實習流程總表(2/2)

6 115.08/10/11及116.01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暨研習

7 116.1月上旬 函知實習機構登入平臺確認實習學生成績

8 116.01 實習指導教師完成全國教育實習平臺成績評分

9 116.01 教育實習機構完成全國教育實習平臺成績評分

10 實習結束成績及格者，預計實習結束後兩週發予「教育實習證明書」

序號 日期 項目



三、全體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暨研習配置時程 (1/2)

全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2次)

由師培中心統籌辦理，辦理日期分別為：

115年9月18日(五)、12月23日(三)

分組返校座談(4次) ※請完成分組返校座談時間表

• 於115年8月、10月、11月、116年1月辦理

• 日期以及方式(實體或線上)由本校各組實習指導教師自訂或與實習學生

共同商定

• 由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學生自行辦理並填寫返校座談會議記錄表，上

傳於全國教育實習平台。



三、全體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暨研習配置時程 (2/2)

實習學生返校參加輔導

座談研習之日以報 到公

文為依據，申請公假返

校，由實習機構按往返

交通時程核給路程假。

若為線上方式，實習學

生應留在校內，不得請

公假。

公假返校

實習學生因故未能返校參加

座談、研習，需事先辦理請

假手續(返校座談暨研習請假

單請至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更多→綜合業務組檔案下載

→實習期間→下載請假單。

請假事宜

全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

日期如有異動，依下列

方式辦理：

• 前次研習時宣佈

• 網路公告

• 公文通知

異動通知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1/11)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一章總則

第四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規定如下：

一、教學實習：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起進行上臺教

學或實施教保活動課程；其教學節數或教保活動課程之時數如下：

(一) 高級中等學校：應為專任教師基本教學節數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為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三) 幼兒園、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為專任教師教保活動課

程實施時間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二、導師(級務)實習：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且以寒、暑假以外學期期間，

每週三個半日為原則。

三、行政實習：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為主，並以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

則；於學期期間實施者，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

四、研習活動：以參加校內、外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育政策及精進專業知能之研習

活動為主；參加時數，總計應至少十小時。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2/11)

第九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優先遴選校內具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特殊教

育學校(班)、實驗教育學校、實驗教育機構、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

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為實習指導教師。實習指導

教師，應依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之規定指導實習學生；每人指導實習學人數

，每學期以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每

位實習學生次數不得少於二次，師資培育之大學並應支給差旅費。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3/11)

第五章實習成績評量

第十八條：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分為優良、通過及待改進三種；依序評定下列項目：

一、教學演示：由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專任教

師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

二、實習檔案：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三、整體表現：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前項成績評定項目之細項指標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為及格；其成績評定項目之細項

與評定及通過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教學實習採協同輔導者，教學實習輔導員應共同參與成績評定。

前三項評定結果，提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審查後，送師資培育之大學決定之。



為各師資培育大

學規定實習生填

寫之表單，填寫

完畢由教師至實

習檔案介面評定

。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4/11)

為教學演示當天至實習生實

習機構進行評定，可線上直

接填寫或自行下載檔案後上

傳，二擇一。（第三方教師

為實習機構尋找，第三方教

師由實習機構設置帳密，上

傳評分結果。）

教學演示 實習檔案

為實習快結束時，由4位教師

輔導教師（教學、導師、行政

）及指導教師一起共同討論，

並分別登錄評分結果，登錄後

線上點選確認，即可將成績結

果送至師資培育大學。

整體評定

為形成性評定，於實習中評定，為各教師各自至平臺登入評定 為總結性評定（包括實習檔案、教學

演示細項指標）為4位教師共同討論



國民小學及中等學程

教育實習項目表件填寫次數



特教學程

教育實習項目表件填寫次數



幼教學程

教育實習項目表件填寫次數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5/11)

由單位承辦人（師培承辦人/實習機構承辦人）將當學期指導實習學生之

教師名單匯入平臺，平臺系統將Email帳號密碼至您的信箱，即可登入。

注意：帳號會是您熟悉的信箱，密碼隨機一組，登入即可進入修改。

指導教師/輔導教師如何取得帳號密碼

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師培大學教授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校輔導老師

名詞認定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6/11)

第七章附則

第二十三條：實習學生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者，得於教育

實習期間，配合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下列教學活動：

1. 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扶助、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

活動。

2. 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三個月之代課及幼兒園未滿三個月之代

理教保服務。

3. 前項教學活動，每週累計總節（時）數最高為十節（時），前項第

二款代課或教保服務每月最高為二十節（時）；上開節(時)數，均

不得計入第四條節（時）數及日數。

第一項教學活動，以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機構辦理者為限。

學生線上申請 → 實習機構確認 → 師培中心確認 → 通知實習指導教師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7/11)

◎ 教育實習相關表單，請依您的需要，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 綜合業

務組 → 教育實習，表單皆放置於此。

實習學生

1 .教育實習到職回覆單
2. 返校座談會議紀錄表
3. 返校座談暨研習請假單
4. 半年教育實習教學參觀

公文申請表
5. 撤銷教育實習申請表
6. 終止教育實習申請表

實習指導教師

1. 到校訪視紀錄表
2. 返校座談會議紀錄表

實習機構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
輔導教師薦送名冊
（本校將另函教育
實習機構薦送實習
輔導教師名冊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8/11)

◎ 至其他實習機構參觀發文 (每人至多2次為原則)

實習指導教師若為增進

同儕學習效果，需帶領

實習學生參觀同組實習

學生之教學觀摩時，請

先徵得各教育實習機構

之同意，再向師培中心

申請公文繕發。

為避免造成教育實習機

構之困擾，恕不受理實

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自行

前往他校教學參觀發文

申請。

• 請教學演示者負責將該組申請表填妥，實習指導教師

簽章後，最晚於二週前將申請表以電子郵件方式或紙

本交至師培中心以利統一發文，幫同學請公假。

• 限同組互相觀摩，每人至多2次為原則。

• 參觀同學非必要，可自由參加。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9/11)

◎ 實習成績評量

師培中心以電子郵件通知成績評量

事宜，請 實 習 指導教師配合於116

年1月登入全國教育實習平台評分

後，點選確認後送出。

教育實習機構配合於116年1月登

入全國教育實習平台， 評 分 後 點

選確認，成績會送至師培中心。

點選確認後的成績會送至師培中心，

優良或通過項目達六成者為實習及

格 ， 中 心 將 發 予 「 教 育 實 習 證 明

書」。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10/11)

◎ 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之職責及應遵守之規定如下：

教育實習學生得依師培中心器材及圖書借用要點於實習期間回校使
用校內相關資源。

1

應於教育實習期間繳交本校規定次數之教育實習作業或報告，將電
子檔上傳至教育實習平台供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評閱。2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教育實習，有損教育
實習機構名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雙方協
商同意後，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學生不得異議。其他依法令及本
校相關行政規章應遵守之事項。

3



四、實習相關法令宣導及資訊提要 (11/11)

◎ 開始豐富您的個人檔案

教育部辦理之「教育實習績優獎」，獲獎將頒予獎狀，豐富同學的個人經歷。

教育實習績優獎

「南大師培通訊」刊物，歡迎實習學生踴躍投稿，經採用稿費從優。

南大師培通訊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1/6)

◎ 與實習學校確認

是否收到本校學生至實習學校進行半年教育實習之公文（即報到公文）1

與實習學校確認「實習報到時間」2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2/6)

◎ 兵役問題及就學貸款償還期限異動

收到「徵集令」後，儘速至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區公所，檢具申請所

需證明文件依規定提出申請「延期徵集入營」。
1

就學貸款償還期限異動，需於畢業後3個月內檢附「教育實習報到公

文」及「教育實習學生證」至臺銀辦理。
2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3/6)

◎ 實習學生證(報到後製發)

本證請妥善保管，實習結束即自動失效。1

※相關使用說明，請參閱實習學生證背面「持證須知」。

實習學生(憑實習學生證)購買高鐵票得比照大學生購票專案優

惠，請參閱教育部102年12月3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94836號函公文

2

※請務必詳閱購票說明與相關規定。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4/6)

1. 繳交「審核表及相關文件」及「實習輔導費」，未繳者視同撤銷實習。

2. 請於115年7月31日前將「申請教育實習資格審核表及需檢附之

相關文件」繳至師資培育中心 。未繳交視同申請教育實習手續未完成。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綜合業務組→教育實習：職前研習→照身分

別下載或列印）

3. 撤銷實習申請：已簽訂實習同意書，因故未能參加當次實習者，需於實

習前向實習學校及本中心提出撤銷實習申請並完成「撤銷實習申請書」。

※提醒您：請撥冗詳閱實習輔導手冊內容！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5/6)

◎ 教育實習津貼

1. 補助期程：每年二月至七月及八月至翌年一月。

2. 補助基準：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壹萬元，至多支

領六個月。

3. 補助限制：

A.受補助者，以補助一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B.實習當月份請假超過十日者，該月份不予補助。(不含公假)

C.終止實習者，應停止補助。但其重新申請實習後，得申請未曾受領

補助之月份。

D.延長實習之月份，不予補助。

E.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得同時請領。

師培中心每月結算實習學生請假日數後申請



五、實習學生注意事項(6/6)

◎ 實習指導教師安排、分組及聯絡

實習指導教師已公布於中心網站，請各位主動與實習指導教師連繫。

◎請各位加入115-1大五實習FB，中心重要訊息將於FB中公布。FB主

要為中心公布重要事項使用，請勿於FB中傳送訊息。實習過程中需

要師培中心協助，請主動聯繫師培中心綜合業務組。

115-1大五教育實習FB社團



為協助教育實習學生熟悉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各項系統功能及操作流程，
教育部委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計畫團隊辦理說明會，

相關資訊如下：

(一)時間：115年7月30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

(二)對象：115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學生。

(三)辦理方式：採Youtube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四) 網址連結：https://www.youtube.com/@eii2228



預祝各位同學

教育實習愉快順利


